
金融機構再造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設立 

問題 
 

■黃達業／台灣大學財稅金融系教授 

 

為有效發揮我國金融監理再造的功效，我們可參酌先進國家的金融監

理改革經驗，從專業理想與法理實現層面作一全盤性的考量，才能提

出適合國情的金融監理機構改造藍圖。 
 

壹、前言 

 自從立法院於今年 6 月的臨時會中通過

包括金融控股公司法的金融六法後，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便成為立法院下會

期優先審查的法案，並以日出條款的但書

將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實施日期與金融監理

組織法的立法工程綁樁在一起。此外，美

國國會在 1999 年 11 月 5 日正式通過「美

國 1999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of 1999）後，正式將

美國導入金融跨業經營的新紀元，從此橫亙

在證券、保險、銀行間的藩籬正式撤除。  

 無論是從財政與金融分業，或是從業務

別導向的功能性金融監督管理模式的世界

金融監理潮流來看，當前我國金融主管機

關職權不清、金檢多頭馬車現象都應加以

調整以迎接全新的金融監理時代。由於國

情的不同，我國憲法對人事、預算所作的

規定都變成建構金融監理機構的一大挑

戰。  

 在金融監理再造的各種可能模式中，本

文將以成本低、變動少、效率高、又可達

到人事、預算獨立的觀點作為能否徹底提

升金融監理效率的原則。因此，我們將提

出各種可能的方案，包括特殊公法人的金

融監理委員會、行政院轄的金融總署或金

融監理委員會以及類似過去財政部曾經提

出的金融監理委員會與金融總局混合制等

加以比較其優缺點並進而提出各方案的選

擇優先次序。  

 本文下一節將探討世界金融監理的潮流

以及金融監理應有的功能定位及我國現階

段推動金融監理再造可能面臨的問題。第

三節將提出各式金融監理機構的設計模式

並比較其優缺點。最後一節是結論。  

貳、金融監理應有的功能定位

與所面臨的問題 

 就當前世界金融監理潮流而言已明顯出

現二大特徵，第一，財政與金融應分業，

第二，金融管理不是以機構別而是功能別

為導向。以台灣而言，財政部掌管財政與

金融，無論就世界潮流或現實層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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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遇到盲點而有必要改弦更張。以現實

層面而言，政務官同時兼具金融與財稅二

項專長者誠屬不易，所以自實務面而言，

將財政與金融拆開分立將十分合理。自潮

流觀之，財政與金融分業，而金融機構中

的業務又日益相互交叉，在金融監理上無

法再以單純的機構別來分類，使得目前仍

保有機構別管理架構的財政部組織有面臨

改革的迫切需要，故金融監理委員會或金

融總署在此時提出，時間上相當恰當而且

也相當急迫。  

 就世界先進國家言，財政與金融分業的

金融監理潮流亦十分明顯， .英國自從

1986 年之金融大改革（Big Bang）後，

銀行從此可以辦理證券、信託、保險、租

賃等非銀行傳統業務；證券業及保險業亦

相互介入其他金融業務的領域，從而衍生

出合併監督管理的問題。為此，銀行、證

券、保險業務的分野逐漸模糊，金融大型

集團已然成形，主管機關也應從集團一體

化來管理。因此，英國將銀行業、證券業

及保險業之九個監督管理機關單一化，由

英 國 金 融 總 署 （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簡稱 FSA）合併監督管理，開

啟功能性管理新紀元，也邁向金融監理機

關一元化目標。  

 現行我國金融管理制度，基本上是行政

管理權集中於財政部，檢查權係屬分工檢

查。銀行、證券、保險業之主管機關為財

政部，惟實務運作上並未合併監督管理。

銀行業之檢查單位有三，即財政部金融

局、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證券

業大部分由證期會委託台灣證券交易所辦

理；保險業由保險司負責。在金融全球化

及金融經營百貨化之趨勢下，國內金融集

團已逐漸成形。尤其是當金融控股公司法將

於今年 11 月 1 日實施，在可預見的未來

國內大型金融控股集團將相繼誕生，屆時金

融集團之經營將橫跨銀行、證券及保險業。

在金融環境迅速轉變下，銀行、證券、保

險三者的管理將因跨業而產生交集，金融

監理業務間的利益衝突終將浮現。  

 隨著各國金融制度逐步走向綜合銀行制

度，銀行、證券及保險業之籓籬逐漸打

破，金融集團已然成形，巴賽爾委員會呼

籲各國致力對金融集團合併監督管理。另

外，新金融商品設計，亦有橫跨各金融領

域之現象，於是衍生出管理歸屬問題。例

如：晚近推出的新種金融業務「銀行資產

證券化」，按照目前分業管理之模式將無

法有效解決。因此，「機構別」的金融管

理已無法配合金融創新的速度，甚至造成

金融管理的不公平與無效率，進而阻礙了

金融業的發展。是故，功能性管理將取代

目前「機構別」的金融管理模式，成為當

今世界金融監理之潮流。  

 由於金融管理權涵蓋金融監督管理政策

之決定、營業執照之許可及撤銷、金融法

規之研擬及金融機構行政處分等四項職

權，而上述這四項職權之執行，實有必要

透過金融檢查來達成監督的要求，至於金

融檢查的結果更必須透過管理權之執行才

得以落實。因此金融檢查權與管理權合一

才得以降低監督管理成本及提高其有效

性。  

 當前立法院擬議中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或金融總署組織架構變革，除了

可以合併現有檢查銀行、證券、保險業人

力，對銀行、證券、保險業執行合併檢

查，以消弭分業檢查而容易造成之監理死

角外，另在日常管理、法規訂定與處分權

運用上，也可讓銀行、證券與保險業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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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理委員會或金融總署執行，以完全

消弭目前銀行、證券、保險業分業管理，

可能產生之協調不足或對金融集團辦理業

務之監理死角。  

 目前德國銀行、證券及保險業三個監督

管理機關及加拿大銀行與保險業監督管理

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總署（OSFI）均

為直接隸屬於總理之部會組織，組織獨

立。現行各國金融監督管理制度變革國

家，如日本、韓國等國之金融監督管理體

系亦從財政部獨立出來，設立直屬總理之

獨立機構，執行銀行、證券及保險業管

理。美國則在 1993 年財政部所提「金融

監督管理機關整合計畫」，也建議設立一

獨 立 之 「 聯 邦 銀 行 委 員 會 」（ Federal 

Banking Commission, FBC）統籌監督管理

全美之銀行（該案並未實施，目前仍為分

工監理）。英國也設置金融總署（FSA），

合併對銀行、證券及保險業之監督管理。

我國衡量各國發展趨勢，亦研擬在行政院

下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金融監督管理

總署統籌金融管理事權。  

 至於我國金融監理制度，長期以來都受

限於預算與人事的先天限制，對於當前日

益複雜龐大的金融管理工作早已不勝負

荷。行政院計劃成立的金融監理機構面臨

完成時限的巨大壓力。然而，衡諸歐美日

等先進國家的金融再造工程都是先經長時

間的研究討論並擬出具體的實施步驟才逐

漸完成改造工程，如此才可避免思慮欠週

與急就章的弊病。除了準備時間短促外，

金融監理委員會的理想方案由於牽涉問題

甚廣至今仍未定讞，而所涉及的後續配套

措施包括修法、人員配置等軟硬體工程也

無從落實。  

 展望未來，金融機構經營環境益趨複

雜，建立健全而有效的金融監理制度，應

屬刻不容緩的工作。鑑於金融體系日趨複

雜多變，金融監理不可一日輕忽，為免在

此過渡及調整階段發生監理缺口，如何儘

速建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籌執

行整體監理事宜，實屬當務之急。  

參、金融監督管理機構的各種

可能模式 

 就當前政治生態如民代政治力介入金融

監理與金檢以及既有法規的束縛下，國內

金融監理機構的再造工程必須兼顧專業理

想與法理現實方面方有可能達成理想。金

融監理機構想充份發揮功能，就必須擁有

獨立的預算權與人事權，甚至行政調查權

也不可缺少。就目前經常被提及的可能方

案，不外乎是（一）（特殊）公法人型態

的金融監理委員會，完全脫離行政院體

系，（二）行政院下轄的金融總署，（三）

行政院金融監理委員會以及（四）行政院

金融監理委員會與公法人金融總局二級制

的折衷制等組織型態。  

一、特殊公法人的金融監理委員會  

 就特殊公法人形態的金融監理委員會而

言，其成員不需具公務員資格，因而可以

聘請市場上有能力有經驗但無高普考資格

的金融專業人士加入，且不須受立法機關

的監督，因而享有人事與預算權的獨立。

其經費來源除了剛成立之際由政府編列一

筆預算外，之後便可以向受監理機構收

費，使財源得以自給自足。另外，在委員

會委員部份，每一委員專任，採任期制，

任期為 6 年，但不續任，主任委員採任期

制任期 4 年，亦不得連任。委員會的決策

採合議制以便集思廣益，使決策更加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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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行政院下設立金融監理總署，則必

須考慮其功能的發揮是否將受限於預算、

人事及政治勢力的干預問題。在推動時程

上亦可分為短期、中期、長期三階段，使

金融總署從財政部分立出去後能保有機構

別的管理方式，將金融局、証期會、保險

司併入，同時增設金融檢查局與金融研究

發展處。金融檢查局成立的目的旨在將金

融檢查業務一元化，包括各型金融機構

(如証券、期貨、銀行、保險、票券等 )的

各種業務都統一由金融檢局負責。金融研

究發展處則負責各項金融管理政策的制

定，金融監理再造工作的研究以及金融人

才的培訓等。  

明、健全。在委員會下設秘書處，金融業

務管理局、証券期貨管理局、保險業務管

理局、金融研究發展處以及金檢局等局處

單位，這是初期階段的組織，其目的在達

到金融監理一元化與金檢一元化的目標，

但仍停留在機構別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將

政府現有各金融管理機關加以整合並增設

金檢局。  

 在改革第二階段，必須將原來的機構別

管理模式轉型為按功能別的管理模式。因

此原來的各局處將轉型為按照銀行業務、

証券投資、期貨業務、保險業務、信託業

務等功能設局處來管理。整個組織設計研

發都由金融研究發展處主導推動。在功能

性的管理架構下，銀行業務管理局將負責

與銀行業務相關之管理工作 ;証券投資業

務管理局則負責股票、債券及票券等市場

之管理工作 ;期貨業務管理局則主司從事

「期貨交易法」所規範的各式衍生性產品

市場之管理工作 ;保險業務管理局將負責

保險相關業務之管理工作 ;信託業務管理

局則負責所有各項集資信託活動之管理工

作。除了將第一階段按機制別的管理模式

轉為第二階段的按業務別的功能性的管理

架構外，將特別強調消費者從事各項金融

活動之保障以及投顧業、會計師業務之管

理工作，因而特設一個消費者保護局來執

行。特殊公法人的金融監理委員會組織最

大特色就是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完全跳

脫審計、主計、人事各方面的束縛，可以

充份發揮其應有的金融監理功能。此一組

織架構理想色彩較濃，在進行立法過程中

可能遇到的阻礙將最大，其原因在於金融

監理機構影響層面巨大，立委諸公不太可

能會放棄其監督金融主管機構之權限。  

 在金融再造的階段上，初期以最少變動

為原則，再增設金檢局與研發處。在中期

（或階段二）時再將機構別導向的管理架

構轉型為功能性管理的架構，將金融機構

的功能按銀行業務、証券投資、期貨業

務、保險業務、信託業務劃分，同時增設

消費者保護局，類似特殊公法人金融監理

委員會階段二的設計。  

 為了強化金融總署的監理獨立性，將照

中央銀行的理事會或聯邦準備銀行的

board of Governors 制度設立金融決策管

理委員會。金融決策管理委員會預計設立

7∼ 9 名專任委員，任期 6 年，不得連

任，且主任委員兼金融總署署長，但署長

任期為 4 年（或比照央行總裁 5 年）。如

此設計委員會的目的在於強化金融監理的

獨立性，凡是重大的金融決策（如問題金

融機構之關閉等）將透過決策管理委員會

以合議制的方式作決議，再交付總署署長

執行。如此將可避免政治勢力的干預。  

 金融總署制度的優點在於一條鞭式管

理、行政效率較高，若能輔以首長任期保二、行政院金融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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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以及設立金融決策管理委員會來強

化合議制的功能，將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但是由於所有金融以及金融檢查監理業務

都集中在行政院轄下的金融總署，因而在

預算、人事方面都將遇到當前制度下所面

臨的相同問題。簡言之，金檢人員將僅限

於具有公務人員資格人士，勢將排除具有

經驗但無公務人員資格的專業人士，尤是

目前的社會，對於証券、金融、保險業需

要的人才非常多，在政府單位服務的中高

階職位人士，一旦離職加入產業界，則其

所留遺缺並不容易補足。主要理由為，第

一要找通過高考者，但往往通過高考者都

是剛從學校畢業的，若要想在業界找中高

層的管理人才，往往又卡在缺乏公務人員

資格。因此，金融總署設在行政院下將不

可避免地遇到以上困擾。  

 欲有效解決人事困擾，現在政府已開始

考慮委託專業會計師協助專業金檢工作，

至少部份彌補金檢人力不足問題。另外，

要想從央行撥出部份金檢人員到金融總

署，又將牽涉到銓敘、待遇、職等的問

題，也有待研究來解決此一問題。在預算

獨立方面，金融總署仍將受到主計、審計

以及立法機關的監督，而國會的審查往往

是金融監理獨立性的最大惡夢。因此，金融

總署形態的監理機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為預

算獨立其次才是人事獨立。因而，金融總署

制度解決了上層監理結構問題但仍難逃中

下層結構所面臨的預算、人事獨立問題。  

三、行政院金融監理委員會  

 金融監理機構若以金融監理委員會的形

態設立並且隸屬行政院，則形態上與經建

會及公平會較為類似，在人事與預算上仍

將受到主計、審計，人事行政局以及立法

院的監督限制。在內部組織架構的設置上

與特殊公法人形態的金融監理委員會相

同，在階段一仍都維持機構別導向的管理模

式，也都設立金融檢查局與金融研究發展

處，到階段二時改採功能性管理的模式。  

 行政院金融監理委員會與特殊公法人形

態的金融監理委員會之差異在於院轄委員

會的人事、預算將面臨與院轄金融總署相

同的問題。但在行政管理上由於採行合議

制，因此效率上不及總署制，最後運作上

主任委員可能會變成類似署長擁有很強的

職權，其它的委員形同橡皮圖章背書而

已。當然，在採行委員會組織時，每一委

員均屬專任性質，委員比照政務官，不必

具備公務員身份，因此可以網羅產官學界

的菁英加入金融監理陣容。  

 金融監理總署在整個功能與職掌上與金

融監理委員會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差別，現

在一般人較關切的是組織靈活性或官僚體

系金融的效率性。兩者在理論上與實務各

有優缺點。理論上，金融監理委員會似乎

較為理想，因組織有彈性。在整個政府組

織架構下，金融總署官僚體系的架構較務

實效率性較高，成功機率也比較大，將來

發揮金融監理的功能也比較強。  

 一般建議金融監理委員會要能有效地運

作必須滿足三種配套措施為前提，一、任

期制，任期有保障不受政治干預，二、預

算獨立，讓受檢機構付費，預算自己獨立

不受國會干擾。三、司法調查權，有準司

法調查權，如此調查局不需以臨時任務編

組方式來支持財政部在證券市場及金融市

場執行弊案調查，人力資源可靈活指揮，

整個官僚體系較為完整。  

四、金融監理委員會與公法人金融總局折

衷制  

 在上述各種制度中，特殊公法人形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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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理委員會由於預算、人事上都可獨

立，由政府賦予公權力，則可完全發揮金

融監理的獨立性。然而此制度將面臨現有

政府相關法規的限制以及立法機關的強力

反彈，因此，只能定位為符合金融專業理

想而沒有考量法理現實的金融監理形態。

何況，即便政府各部門及立法機關同意，

但現有政府機構中的金融監理人員也將因

轉入特殊公法人組織，傷害到自己利益而

有可能產生反彈的問題。  

 至於行政院下的金融監理委員會與行政

院金融總署固然在民意機關與政府各部門

所遇到的阻力最少，但是都同樣將面臨人

事與預算無法完全獨立的問題。因此，為

使金融監理再造工程能順利推動，我們必

須研究一套能綜合金融專業與政府法理現

實都兼顧的方案。因此，在金融專業考量

上必須能完全掙脫民意機關對金融監理單

位的政治干預及預算杯葛，使金融主管當

局在人事、預算獨立及任期保障下得以充份

發揮獨立職權，而在政府法律層面上也將因

金融監理委員會仍納在政府層面且立委仍可

行使監督權而同時也又符合主計、人事、

審計的要求自然可減少金融再造的障礙。  

 行政院金融監理委員會與公法人金融總

局的折衷設計機制，主要即在擷取（一）

特殊公法人金融監理委員會與（二）行政

院金融總署的官僚體系的個別優點融匯而

成。在進行金融再造工程時，先將現有金

融局、証期會、保險司等單位合併成行政

院金融監理委員會，將可以最少成本達成

金融再造的第一階段任務。行政院金融監

理委員會定位為政府公法人，主要在執行

金融行政公權力。由政府現有人員編制便

可承擔此一任務，仍可符合政府精簡人事

的要求。此設計符合隸屬行政院的院長指

示，符合提升金融效率的專業理想，其人

事，預算亦符合預算法、公務員法，同時

也滿足立委對施政監督的需求。至於目前

金融主管單位最為人詬病的就是經常受到

政治力干擾而無法獨立運作。為了彌補此

一缺憾可分別從委員會的首長任期制及金

融檢查與處分權的獨立著手。在行政院金

融監理委員會下設置一個「公法人金融總

局」的組織，由金融監理委員會主委兼金融

總局局長，屬專任性質的政務官，有任期保

障（如五年）但不連任，可以吸收不是公

務員的專業人士擔任，才足以發揮獨立的

金融監督決策功能。  

 在上述架構下，由行政院金融監理委員

會委任授權新成立的公法人金融總局執行

一般金融監理及金融檢查公權力，此公法

人金融總局相對於金融監理委員會的關係

類比海基會之於陸委會。公法人金融總

局，下轄金融監理處（負責金融的預警、

檢查、追蹤考核、輔導與監管、接管處分

等）、研究發展處（負責金檢人員的訓

練，証照考試、在職進修、研究發展等）

以及行政管理處。  

 為了強化金融監理再造工程的功能性管

理效益，公法人金融總局也可成立「銀行

事務委員會」、「證券投資事務委員會」、

「期貨投資事務委員會」、「保險事務委員

會」、「金融檢查事務委員會」等組織，如

此可收金檢一元化效果，而人事、預算權

獨立的目標也可同時達成，此一特殊公法

人的金融總局組織也有助於打擊內線交

易，落實行政調查權的自律功能。  

 公法人金融總局成立之初由政府編列一

次預算充作基金，以後就採預算自給自足

方式，向受監理機構、個人收取証照費以

及各項費用。由於是公益法人性質，其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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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人事均可完全獨立，不需受到政府各

單位在主計、審計、預算、人事各方面的

限制，更可避免受到民意監督機關的政治

力干預。由於公法人金融總局是由金融監

理委員會委任執行公權力，因此它擁有類

似金融監理委員會的公權力，可以充分發

揮獨立的金融監理功能。  

 在比較上述四種形態後，我們將以金融

監理委員會搭配「公法人金融總局」作為

務實的次佳（SECOND BEST）選擇，主

要是因為特殊公法人形態的金融監委員會

在我國當今政治生態下幾乎注定是無法通

過，因而可定位為理想的最佳選擇。以上

設計純就金融監理的理想面與務實面提出

可行之道的建議，也期望國人針對這一龐

大的金融再造工程保持關注，務使我國金

融監理能在新世紀嶄現新風貌。  

肆、結論 

 目前世界金融監理的潮流為財政與金融

分業，而管理模式也已經從機構別管理轉

變為功能別管理。在此世界潮流以及快速

變化的環境變遷，台灣的金融監理體系已

經不足以有效地掌控金融事務。當前金融

監理組織由於人事、預算無法獨立以及民

代的政治干預致使金融監理效率無法提

升。欲有效解決此項瓶頸，就必須從行政

院、立法院與考試院等憲法層次以及金融

專業的角度來思考相關制度設計問題。在

陳總統競選白皮書決定將金融監理機構定

位為「政府公法人」的政府機構下，勢必

將排除原有的一些可能選擇方案。  

 目前可能的金融監理機構模式，一為

「特殊公法人」型態，完全脫離行政、立

法、憲法等架構，另外則為分別隸屬於行

政院的「金融監理委員會」與「公法人金

融總署」。後二者不論是委員會或總署設

計，在法律層次上都無法逃脫人事、預算

等問題桎梏，也因此都無法體現金融監理

機構再造的理想。  

 為了符合隸屬行政院的政策指示同時又

能擁有獨立的人事、預算權，最好的設計

方式似可仿照擬議中的航港體制改革方

案，在財政與金融分業後，將原有的金融

局、證期會、保險司改隸到新的「行政院

金融監理委員會」，符合陳總統政策白皮

書所提的隸屬行政院，同時也符合提升金

融效率的專業理想，其人事，預算亦符合

預算法、公務員法，同時也滿足立委對施

政監督的需求。另外，設立一個具有「特

殊公法人」型態的「金融總局」組織，此

公法人金融總局相對金融監理委員會的關

係類比海基會之於陸委會，可執行一般金

融事務公權力的業務。為了強化金融監理

再造工程的功能性管理效益，公法人金融

總局也可成立「銀行事務委員會」、「證

券投資事務委員會」、「期貨投資事務委員

會」、「保險事務委員會」、「金融檢查事

務委員會」等組織，如此可收金檢一元化效

果，而人事、預算權獨立的目標也可同時達

成，此一特殊公法人的組織也有助於打擊

內線交易，落實行政調查權的自律功能。  

 在比較各種形態後，我們將以行政院金

融監理委員會搭配「公法人金融總局」為

務實的次佳選擇，主要是因為特殊公法人

形態的金融監理委員會在我國當今政治生

態下幾乎註定是無法通過，儘管它是理想

的最佳選擇。以上討論純就金融監理的理

想面與務實面提出可行之道的建議，也期

望國人針對這一龐大的金融再造工程保持

關注，務使我國金融監理能在新世紀嶄現

新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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